
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管理办法 

 

 

（国家林业局令第23号 2007年 8月 30日公布，自2008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规范森林资源监督行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林业局依照有关规定向各地区、单位派驻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

处（以下简称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森林资源监督是指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对驻在地

区和单位的森林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情况实施监督检查的行为。 

森林资源监督是林业行政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

措施。 

第四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实施森林资源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五条 国家林业局设立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负责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

的协调管理和监督业务工作。 

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司归口管理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和森林资源监

督专员办。 

第六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按照国家林业局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

建立和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及岗位责任制度，并报国家林业局备案。 

第七条 森林资源监督管理办公室应当加强对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的管理，严

格考核工作实绩，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检查内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落

实情况。 



第八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负责实施国家林业局指定范围内的森林资

源监督工作，对国家林业局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监督驻在地区、单位的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 

（二）监督驻在地区、单位建立和执行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责任制，并

负责审核有关执行情况的报告； 

（三）承担国家林业局确定的和驻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驻在

单位委托的有关森林资源监督的职责； 

（四）按年度向国家林业局和驻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单位分

别提交森林资源监督报告； 

（五）承担国家林业局委托的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等其他工作。 

第九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在履行职责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被监督检查单位停止违反林业法律、法规、政策的行为； 

（二）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材料； 

（三）要求被监督检查单位对监督检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十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对履行职责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当地林业

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提出处理建议，并对处理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

督，结果报国家林业局。 

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管辖的、有重大影响的破

坏森林资源行为，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向国家林业局或者驻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 



对破坏森林资源行为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向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破坏森林资源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督促有关

单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森林资源监

督专员办提出的处理建议应当及时核实，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向森林资

源监督专员办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提

出的处理建议有异议的，应当向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提出书面意见。 

对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提出的处理建议，既不依法查处，又不提交书面

陈述的，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督办

建议，同时报告国家林业局。 

第十二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应当积极支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

业主管部门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工作，建立和实行以下工作制度： 

（一）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通报国家有关林业

政策和重大林业工作事项； 

（二）与驻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工作沟通机制，及时向其通

报森林资源监督工作情况； 

（三）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建立林业行政执法联合

工作机制； 

（四）根据需要，适时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召开联

席会议。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积极配合森林资源

监督专员办履行职责： 

（一）向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及时提供贯彻国家有关林业政策法规、加强森

林资源和林政管理等方面的情况； 

（二）积极听取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研究、落实改

进措施； 

（三）在研究涉及森林资源和林政管理的重大问题时，应当征询森林资源监

督专员办的意见。 

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 

（二）熟悉林业法律法规和林业方针政策； 

（三）具备从事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 

（四）新录用人员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五）适应履行监督职责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工作人员开展森林资源监督工作，应当客

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第十六条 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依法依纪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林业（森工）主管部门派驻森工企业局

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其主要负责人的任免应当事前征求国家林业局派驻本

地区或者单位的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的意见；其森林资源监督业务工作接受

国家林业局派驻本地区或者单位的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的指导。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月 1日起施行。 

 


